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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、县财政局、环保局，省农垦集团： 

  

  为充分发挥全省覆盖拉网式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资金的作

用，规范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财政部、环保

部和江苏省人民政府签订的《全省覆盖拉网式农村环境综合

整治试点协议》和《江苏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及

相关法律法规，我们制定了《全省覆盖拉网式农村环境综合

整治资金管理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全省覆盖拉网式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资金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规范中央和省级全省覆盖拉网式农村环境综

合整治专项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财政部、环

保部和江苏省人民政府签订的《全省覆盖拉网式农村环境综

合整治试点协议》和《江苏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

（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 63 号）及相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全省覆盖拉网式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资金（以下

简称“整治资金”）包括中央财政补助我省的农村环境保护专项

资金和省级财政安排的专项资金，由省财政厅会同省环保厅

共同管理。 

第三条  补助对象。整治资金对纳入全省覆盖拉网式农

村环境综合整治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给予补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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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补助标准。以行政村为单位，整治资金补助标

准为：苏南地区 50 万元/行政村、苏中地区 70 万元/行政村、

苏北地区 80 万元/行政村。 

第五条  拨付方法。各市、县要根据试点工作要求，结

合本地区实际情况，认真编制试点工作五年规划，并合理确

定年度实施方案后报送省环保厅、财政厅备案。省财政厅、

省环保厅每年按照省核定的县（市、区）年度整治村庄任务

量、补助标准，计算确定当年整治资金补助额，下达到各市、

县。 

第六条  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要按年度整治任

务筹措落实整治资金，并根据《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加大资金

整合力度支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通知》（苏财建

〔2014〕47 号）要求，统筹安排使用好省以上和本级财政用

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专项资金，同时，对各类涉及农村环

境治理的资金进行科学整合、集中使用。 

第七条  整治资金主要用于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，包

括农村生活污水治理、生活垃圾收集转运体系建设（含综合

利用项目）、非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、饮用水源地保护、

遗留工矿污染治理等项目和苏南太湖流域所属行政村的氮磷

拦截项目。 

第八条  整治资金不得用于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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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，不得用于人员工资、津贴补贴及奖金等支出。 

第九条  整治资金实行专账管理，各县、市（区）财政

部门应将中央、省及地方财政安排资金实行统一管理，按项

目实施进度拨付，并预留 10%的工程尾款，在项目通过验收

后拨付。 

第十条  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要会同环保等部

门创新投入模式，拓展资金筹措渠道，引导社会资金以各种

形式参与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，探索建立“政府引

导、市场运作、社会参与”的多元化投入机制，有效解决资金

需求和投入不足的矛盾。鼓励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以 PPP 模

式对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、运营实行特许经营。 

第十一条  整治资金支持的村庄应当按照政务公开要

求，将整治资金安排和使用详细情况、项目安排和具体实施

情况等向受益地区群众张榜公布。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将有关

情况在财政和环境保护部门的政府门户网站上予以公布，以

接受社会监督。 

第十二条  省环保厅将会同省财政厅或委托评审机构对

整治资金的使用情况和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项目完

成后在县级自验、市级复核的基础上，由省环保厅会同省财

政厅组织省级验收，同时每年对全省整治试点工作进行考核

评价，对于评价结果较好的市、县给予通报表扬，对考核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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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结果较差的市、县提出限期整改要求，暂停拨付中央及省

级补助资金，并依据相关管理规定给予处罚。 

第十三条  对项目未按计划进度实施，未完成预定任务

目标或资金落实不到位的，省财政厅、省环保厅将追缴上年

度已下达资金、核减或停止下达本年度预算，对截留、挤占、

挪用补助资金或有其他违规行为的，依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

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27 号）的规定进行处理、处罚、

处分。 

第十四条  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和环保部门应于年度计

划完成后 2 个月内将上年度预算执行情况报省财政厅和省环

保厅。内容包括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和成效、中央和省级补助

资金以及地方自筹资金到位情况、资金使用情况、管理措施、

项目自验和复核情况等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3 年度起执行，执行期限五年。 


